
������ 1 月 3 日，
长沙县妇幼保健
院发热门诊， 党
员医务工作者在
给患者看病。
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田超 摄

做好百姓健康“守门人”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振华）
1 月 8 日， 湖南省医保局发布 《关
于实施 “乙类乙管” 后优化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
相关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湖南省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在
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救治有关的门
急诊费用， 不设起付线和封顶线，
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70%。 该政策
先行执行至 2023年 3月 31日。

《通知》 明确， 新冠患者在
所有收治医疗机构发生的、 符合
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诊疗方案的住院医疗费用，
执行前期费用保障政策， 由基本
医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按规
定支付后，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
给予补助， 所需资金由就医地财
政先行支付， 中央财政按实际发
生费用的 60%予以补助， 地方财政
补助政策另行制定。 医保经办部门
可依据医疗机构的申请对垫付压力
较大的定点医疗机构先行预付部分
医疗费用， 缓解资金周转压力。 新
冠患者符合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
急诊抢救费用， 纳入住院费用一并

结算或参照住院待遇政策结算。
协同推动实施分级诊疗， 引导

患者基层就医， 确保医疗服务平稳
有序。 加大医保对农村地区、 城市
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 （二级及以下医
疗机构） 倾斜支持力度， 对在基层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及疑似症状参保患者门急诊费用
实施专项保障， 鼓励基层医疗机构
配足现行医保药品目录及省级临时
增补目录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
疗药物， 患者在基层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发生的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救
治有关的门急诊费用， 不设起付线
和封顶线 ， 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70%。 非新冠感染患者专项保障的
门诊治疗费用仍按原医保政策执行。

参保患者在其他医疗机构发生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门急诊费用，
按照其他乙类传染病医保政策执行。

《通知》 内容显示， 为适应当
前疫情形势， 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临时扩大全省医保药品目录， 除执
行全省统一的医保药品目录外， 临时
扩大的范围包括： 一是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诊疗方案中新型冠状病毒治疗
药品延续医保临时支付政策； 二是

因药品供应不足， 经省联防联控机制
认定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品， 按
程序报经国家医保局备案后， 临时纳
入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以
上两项均先行执行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先行执行期间， 如遇国家和省相
关政策调整， 按最新政策执行。

《通知》 要求， 各地卫生健康
部门要及时公布提供 “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名单， 对于行
业部门准许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开放的互联网首诊服务， 各医疗机
构要按照 《关于全面推进医保电子
凭证全流程应用的通知》 要求， 尽
快落实医保电子凭证及医保移动支
付功能应用改造， 按规定为出现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症状 、 符合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 的
患者提供医保移动支付结算服务。

新增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互联
网首诊” 价格项目， 纳入医保甲类
报销范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
症状复诊服务， 执行现有互联网复
诊项目价格政策， 按照相应等级医
院普通门诊诊查费标准执行， 不区
分医务人员技术等级， 纳入医保甲
类报销范围。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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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 ‘阳康’ 了， 是否可
以不用戴口罩了？” 很多 “阳康”
患者有类似疑问。 临床专家表示，
阳康两周后一般没有传染性， 也有
一定抗体， 周围没有人群时， 可不
戴口罩， 但现在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高发，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密
闭空间时， 还是需要佩戴口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
心主任医师吴安华告诉记者， 阳康
的人在阳康的早期， 大约病程两周
内， 可能仍有一定的传染性， 即使
阳康， 在与其他人近距离密切接触
时， 仍要注意佩戴口罩， 避免自己
作为传染源感染其他人员。 两周以
后， 阳康的人在一定时间内， 对感
染过的新冠病毒具有一定抵抗力。

不过专家表示， 在当前新冠病
毒感染流行， 以及其他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流行时， 佩戴口罩仍然是非
常重要的预防手段之一， 在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或密闭空间时尤其需
要注意。

至于何时才可以不用戴口罩，
吴安华表示， 从宏观上看， 如果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明显控制， 且没有
其他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 从
微观看， 周围没有新冠病毒感染者
及其他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源存
在时， 就可以不戴口罩。 这需要关
注疾控部门有关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及佩戴口罩的提醒。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1.4，
文 /王艾冰)

阳康之后还要戴口罩吗？

本报讯 （通讯员 聂智南 王
业良） 医务工作人员为抗击疫情、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了重要
贡献。 湖南省新冠感染疫情防控指
挥部综合组 1 月 6 日透露， 湖南省
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务人员关
心关爱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加强对
医务人员的关心关爱， 促使医务人
员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
工作。

通知对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力
量、 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 核增一
次性绩效工资总量、 发放卫生防疫
津贴、 落实职业发展倾斜政策、 提
高评优奖励比例、 做好工伤认定和
待遇保障、 营造良好工作环境、 维
护医务人员职业安全、 加强在一线
考察识别干部、 加强先进典型选树
和宣传等 11 个方面做了具体要求。

通知明确， 要及时发放临时性
工作补助， 重点关注在重症危重症
患者病区或缓冲病房重症监护床位
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 在发热门诊
（诊室） 和缓冲病房工作的医务人
员， 参与发热呼吸道症状患者及新
冠病毒感染者诊疗工作、 为居家治
疗的感染者提供健康监测和健康管
理的医务人员， 城市三级医院向基
层下沉以及医联体二、 三级医院向
基层下沉驻点、 巡诊的医务人员，
以及其他接诊、 救治工作负荷急剧
增加的医务人员。

要按照相关文件规定， 结合医
疗卫生机构参与医疗救治及疫情防

控任务情况， 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
总量。 核增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
由单位制定具体分配办法， 根据工
作实际情况发放， 重点向风险高、
任务重、 压力大、 加班多的岗位倾
斜。 要对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 发
放卫生防疫津贴。

通知还要求， 将医务人员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现实表现作为职称
评审、 岗位聘用重要内容， 对疫情
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医务人员， 在科
研立项、 人才评价、 等级晋升等方
面进行倾斜， 在职称评聘中优先申
报、 优先参评、 优先聘任。 适当提
高全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整体
通过率， 对抗疫业绩优秀的单列评
审， 重点向重症监护、 呼吸 、 急
诊、 临床医学检验、 检验技术、 传
染病学、 传染病控制、 护理、 公共
卫生等专业倾斜 （适用参评人员首
次申报现有职称的高一级职称）。

对表现突出、 符合条件的编制外医
务人员， 可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解
决入编问题， 同等条件下优先聘
用； 对难以入编的医务人员， 鼓励
所在单位与其签订长期劳动合同。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医
院、 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 开展 2022 年度考核和定期
奖励工作时， 适当提高优秀档次和
嘉奖比例， 增加的评优 （嘉奖） 指
标主要用于奖励激励疫情防控一线
医务人员。

同时， 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
完善办公室、 值班室和休息室建
设， 妥善安排人员休息、 就餐， 进
一步加强生活服务和后勤保障， 尽
力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 休
息场所以及干净、 营养、 便捷的就
餐服务。 有序安排一线医务人员轮
休调休补休， 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合
理休息休假时间， 避免过度劳累。

职称、 待遇、 补助……

湖南 11大举措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近日， 一些感染新冠病毒后发
生眼红、 眼痛、 视力下降等眼部不
适的患者到医院就诊。 北京老年医
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慧英提醒， 感
染新冠病毒后要尽量避免用手揉眼
睛， 以免发生眼部感染。 如果不适
感持续存在， 应及时就诊。

赵慧英介绍， 结膜炎是新冠病
毒感染后最常见的眼部表现。 “目
前认为结膜炎的发生可能与新冠病
毒直接侵害结膜组织或者免疫系统
攻击结膜组织有关。 手眼接触可能
会增加结膜炎的发生。” 此外， 浅
层巩膜炎、 新冠病毒激活炎症因子
导致的三叉神经功能障碍， 也可引
起感染者眼红、 眼痛等。

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是新冠病
毒感染可能引发的众多血管疾病之
一， 患者表现为视物模糊、 视物变
形等。 新冠感染者也可能由于眼底
毛细血管缺血引起急性黄斑神经视
网膜病变， 表现为单眼或双眼的无
痛性视力下降或者视物遮挡。 赵慧
英提醒， 患者感染病毒后如出现眼
部不适， 首先应积极治疗原发病，
比如高热时合并的眼痛需要遵医嘱
使用退烧药物。 眼部冷敷可用来缓
解眼痛等不适。 出现视力下降或不
适感持续存在的患者， 应及时到医
疗机构就诊， 以免延误病情。
(《北京日报》 12.29， 文 /孙乐琪)

■关注

“阳”了要避免揉眼
不设起付、封顶线

湖南新冠病毒感染门急诊费用报销 70%


